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９２

证券简称
：

中泰化学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５３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新疆

国资委”）所持本公司

１２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和新疆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本公司

４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共计

１６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作为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新疆国资委和新疆化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的一致性行动人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之

前不转让所持有中泰化学的股份，也属于限售范围，但该部分股份并未包含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所提供的有限售条件股份中。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了关于中国化工橡胶总公司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股权过户手续完成的公告。 根据《证券法》相关

规定：“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在收购行为完成后的十

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一致行动人新疆化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之前不

转让所持有中泰化学的股份，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

８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新疆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２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

２０

，

４０２

，

３０２

股。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新疆国资委的一致行动人，

其所持本公司

２０

，

４０２

，

３０２

股股份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之前不得转让， 也属于限售范围，但

该部分股份并未包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所提供的有限售条件股

份中。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６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４．１４％

。

３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有限售条件股东名称

持有的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占限售股

份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占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例

（

％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１４１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２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８８ １９．０７ １０．６０

新疆化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４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９６ ６．３６ ３．５４

合计

１８１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１６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８４ ２５．４３ １４．１４

注：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３

元（含税）。转增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

１

，

１５４

，

３４０

，

０００

股，本次有限

售条件股份解除限售后，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为

８０４

，

８８１

，

０６３

股。

２

、新疆国资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

１２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其中所持

８

，

１２７

，

４９０

股依据国务

院《境内股市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社保基金实施办法》被冻结。 新疆国资委认购公司

２００９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

１

，

２５０

万股，承诺

３６

个月内不予转让，在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中期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案后为

１

，

８７５

万股。

３

、新疆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因司法冻结

４

，

０８０

万股，该部分股份

上市流通实际受到限制。

４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新疆国资委的一致行动人，其所持本公司

２０

，

４０２

，

３０２

股股份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之前不得转让 （实施

２０１０

年中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方案后为

３０

，

６０３

，

４５３

股），也属于限售范围，但该部分股份并未包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所提供的有限售条件股份中。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

持中泰化学

１０

，

２０１

，

１５１

股因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办理贷款进行了质押

冻结。

三、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前（股）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股）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１２

，

６５８

，

９３７ ３４９

，

４５８

，

９３７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８１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２４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４

、境内自然人股

８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８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高管股份

４０８

，

９３７ ４０８

，

９３７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４１

，

６８１

，

０６３ ８０４

，

８８１

，

０６３

三、股份总数

１

，

１５４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５４

，

３４０

，

０００

四、其他说明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新疆国资委及一致行动人新疆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化工橡胶总公司与新疆国资委股权划转过户

时承诺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之前不转让所持有中泰化学的股份。 上述承诺在承诺期限内严

格履行。

２

、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新疆国资委在中国化工橡胶总公司与新疆国资委股

权划转过户时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承诺： “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中泰化学主

营业务或者对中泰化学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中泰化学或

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 合并、 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 或中泰化学拟购买

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无改变中泰化学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 包括更改

董事会中董事的人数和任期、 改选董事的计划或建议、 更换中泰化学高级管理人员的计

划或建议。 目前没有对可能阻碍收购中泰化学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无对中泰化学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无对中泰化学分红政策进行重大变

化的计划。 无其他对中泰化学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新疆国资委严格遵守

上述承诺。

３

、新疆国资委认购中泰化学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承诺

３６

个月内不予转让。 上述承

诺在承诺期限内严格履行。

４

、新疆国资委及一致行动人新疆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就避免同业竞争问题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书》。 新疆国资委、新疆化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严格遵守上述承诺。

５

、新疆国资委、新疆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

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五、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中泰化学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相关股东均

严格履行了限售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规定；公司披露

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报告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中泰

化学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保荐机构同意中泰化学本次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６６

证券简称
：

浙富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８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浙富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通知以电话和短信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在公司办公楼

１０５

会议

室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１２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１２

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孙毅先生

主持，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赵志强先生与激励对象刘玲女士存在夫妻关系，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其余

１１

名董

事参与了表决。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第四章“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的相关规定，结合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出具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中期审计报告》所确认的公司经营业绩指

标；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全体激励对象进行

２００９

年度工作绩效考核，确认公司所有激励

对象个人绩效考核均达到合格标准；以及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公司董事会认

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达成，决定依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中，授权事项第

１

条第（

２

）项“确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

激励对象授予股票并办理授予股票和解锁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的规定， 确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为授予日，对激励对象授予相应额度的限制性股票。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独立董事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６６

证券简称
：

浙富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９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浙富股份）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通知以电话和短信方式通知全体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

应参加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监事

３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郑怀勇先生主持，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为审查公司激励对象相关情况是否符合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监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再次确认， 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中确定的激励对象均为在公司任职

人员，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９

号：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取得与授予》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其作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２

、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６６

证券简称
：

浙富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４０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浙富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为授予日，对激励对象授予相应额度的限制性股票。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以下简

称“激励计划”）已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主要内容如下：

１

、标的股票种类：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为浙富股份限制性股票。

２

、标的股票来源：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

３

、激励对象：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统计并经公司监事会审核，具备本计划激励对象资格

的人员共计

３５

人，约占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浙富股份员工总数

８２９

人的

４．２２％

，其中包

括

１

名董事亲属。

４

、对股份限售期安排的说明：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为

６０

个月，自标的股票的授予日起计

算。 公司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为禁售期，禁售期内，激励对象通过

本计划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将被锁定不得转让。 禁售期后

４８

个月为解锁期，在解锁期内，在满

足本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时，激励对象可分四次申请标的股票解锁，分别自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

２４

个月后、

３６

个月后及

４８

个月后分别申请解锁所获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２５％

、

２５％

、

２５％

、

２５％

。

５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 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６４５

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４．５０％

；授予价格为

１２．５８

元。

（二）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富春江

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并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

请备案材料。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修订了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议案》，修订后的《浙江富春江水电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已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浙江富春江

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二、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成就情况的说明

（一）公司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的规定如下：

１

、浙富股份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３

、 浙富股份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

４

，

６００

万元。

４

、根据《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激励对

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二）董事会对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的说明

１

、经董事会审核，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未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最近一年内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

处罚；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财务报告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

留的审计意见。经审计确认，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为

４７１２．２７

万元，达到激励计划设定的公司业绩考核条件。

３

、经董事会审核，所有激励对象最近

３

年内均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

当人选；所有激励对象最近

３

年内均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所

有激励对象均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同时，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

法》的规定，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全体激励对象

２００９

年度工作绩效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考核并确认公司所有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均达到合格标准，符合限制性股票的

授予条件。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三、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权激励对象情况的说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公司监事会对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再次审核，确认其

作为公司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一）授予股份种类：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为浙富股份限制性股票。

（二）股票来源：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的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

（三）授予日：授予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四）授予价格：授予价格为

１２．５８

元。

（五）限制性股票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分类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限制性股票占授予限

制性股票总量的比例

标的股票占草案

公布时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核心技

术人员

成德明 总工程师

３０ ４．６５％ ０．２１％

俞增强 副总工程师

３０ ４．６５％ ０．２１％

邵保安 副总工程师

３０ ４．６５％ ０．２１％

刘晓曦 副总工程师

３０ ４．６５％ ０．２１％

毛继业

副总工程师、绝缘开发部

部长

３０ ４．６５％ ０．２１％

刘玲 副总工程师

３０ ４．６５％ ０．２１％

黄剑奎 副总工程师、电机部部长

３０ ４．６５％ ０．２１％

徐国敏

水机部部长兼水轮机副

总设计师

３０ ４．６５％ ０．２１％

朱再华 水机工程师

１５ ２．３３％ ０．１０％

刘元涛 主任设计师

１５ ２．３３％ ０．１０％

朱何会 主任设计师

１５ ２．３３％ ０．１０％

凌成震 主任设计师

１５ ２．３３％ ０．１０％

周庆大 主任设计师

１５ ２．３３％ ０．１０％

黄亿良 主任设计师

１５ ２．３３％ ０．１０％

楚利 主任设计师

１５ ２．３３％ ０．１０％

严锦丽 主任设计师

１５ ２．３３％ ０．１０％

业务骨

干

张恒峰 电控部部长

１５ ２．３３％ ０．１０％

陈木根 制造技术部主任工艺师

１５ ２．３３％ ０．１０％

李建国 设备保证部部长

１５ ２．３３％ ０．１０％

徐亦明 品管部副部长

１５ ２．３３％ ０．１０％

孟培根 品管部副部长

１５ ２．３３％ ０．１０％

熊炜 采购部部长

１５ ２．３３％ ０．１０％

江建松 金工工厂厂长

１５ ２．３３％ ０．１０％

王劲松 项目部副部长

１５ ２．３３％ ０．１０％

王雪飞 制造技术部主任工艺师

１５ ２．３３％ ０．１０％

胡大水 售后服务部部长

１５ ２．３３％ ０．１０％

刘富春 电气工厂厂长

１５ ２．３３％ ０．１０％

闾丹

证券部部长、证券事务代

表

１５ ２．３３％ ０．１０％

陈捷 市场部执行总监

１５ ２．３３％ ０．１０％

沈卫 市场部执行总监

１５ ２．３３％ ０．１０％

郭岳汀 企划部部长

１５ ２．３３％ ０．１０％

王炜 总经理工作部部长

１５ ２．３３％ ０．１０％

陈国标 结构工厂副工厂长

１５ ２．３３％ ０．１０％

王剑波 成品工厂厂长

１５ ２．３３％ ０．１０％

高跃生 市场部执行总监

１５ ２．３３％ ０．１０％

合计

６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４．５０％

（六）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 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对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的说明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 的规定，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

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

授予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当年、 第二年、 第三年和第四年将按照

各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比例 （

２５％

、

２５％

、

２５％

、

２５％

） 和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总

额分别确认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

经测算， 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总额预计为

４

，

２７１．５１

万元， 预计四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成本合计为

４

，

２７１．５１

万元， 按解锁比例每年成本为

１

，

０６７．８８

万元。 据此测算，

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对公司各期业绩的影响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对净利润的影响（万

元）

１

，

０６７．８８ １

，

０６７．８８ １

，

０６７．８８ １

，

０６７．８８

对每股收益的影响

（元

／

股）

０．０７１４ ０．０７１４ ０．０７１４ ０．０７１４

本计划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

告为准。

六、 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自筹，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

对象依本计划获取标的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

保。

七、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监事会认为：

１

、 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第二次修订稿》 中确定的激励对象均为在公司

任职人员， 激励对象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

１－３

号》、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９

号：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取得与授

予》 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其作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

合法、 有效。

２

、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八、 独立董事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１

、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该授予日符合 《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

９

号：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取得与授予》 以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

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的规定， 同意确定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２

、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

限制性股票的情形， 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 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

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同意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

九、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浙富股份董事会对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批准与授权、 授

予日确定、 授予条件成就等事项， 均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 《管理办法》、 《备忘

录》、 《激励计划修订稿》 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合法、 有效。

十、 备查文件

１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３

、 独立董事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４

、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８９

证券简称
：

新海宜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３８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以邮

件、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董事，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八人，

实际出席董事八人，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会议由张亦斌先生主持，会议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２９

，

７２８

，

６０２．０７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出具了会审字［

２０１０

］

４０９６

号鉴证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编号

为

２０１０－４０

的公告。

表决结果：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８９

证券简称
：

新海宜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３９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以邮

件、书面形式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监事三人，实际出

席监事三人。 会议由陈卫明先生主持，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与会监事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预先以自筹资金

２９

，

７２８

，

６０２．０７

元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行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所履行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８９

证券简称
：

新海宜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４０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海宜”）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同等金额的公司自筹资金，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

下：

一、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６７１

号文《关于核准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核准， 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１１６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５．１１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３１

，

９７２．７６

万元，扣

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３０

，

０４２．７６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江苏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了苏公

Ｗ

［

２０１０

］

Ｂ０５５

号《验资报告》。

二、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为了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早日实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既定目标，根据公司

发展的需要，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

投资额为

２９

，

７２８

，

６０２．０７

元。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会审字［

２０１０

］

４０９６

号《关于苏州新

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具体情况

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承诺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已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金额

拟用募集资金置换

自筹资金金额

承载多种宽带业务的远端接入

系统技术改造项目

１２３

，

１７７

，

６００．００ ２９

，

１９２

，

１０２．０７ ２９

，

１９２

，

１０２．０７

宽带移动视频接入网关产业化

１１

，

７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３６

，

５００．００ ５３６

，

５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９

，

７２８

，

６０２．０７ ２９

，

７２８

，

６０２．０７

三、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事项发表

意见如下：

公司以募集资金

２９

，

７２８

，

６０２．０７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行为

符合公司发展需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并且本次置换行为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内容及程序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并发表专项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预先以自筹资金

２９

，

７２８

，

６０２．０７

元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所履行的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同意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新海宜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有资金，有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前期投入资金的使用

不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上述行为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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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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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002149

证券简称
：

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
：

2010-045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担保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0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西部材料）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10

年

5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30,000

万

元的融资担保额度， 担保期限为一年。 详见 《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2010-

021

）， 刊载于

2010

年

4

月

20

日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

com.cn

。

2010

年

9

月

18

日，公司与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编号：

C22TL1000032N-01

）， 合同约定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在东亚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在

2010

年

9

月

18

日至

2011

年

9

月

17

日期间的贷款提供最高额为

6,500

万元的担保。

本次签订的

6,500

万元最高额担保在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

30,000

万元担保额

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西段

15

号

注册资本：

9,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巨建辉

公司持股比例：

100%

经营范围：钛及钛合金材料、不锈钢、有色金属及其合金材料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以及技术

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经营。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

53,637.74

万元，总负债为

40,

369.57

万元， 净资产为

13,268.17

万元，

200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8,750.12

万元， 利润总额

1,

099.88

万元，净利润为

1,131.31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1

、同意为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30,000

元的融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为一

年。

2

、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对其担保有利于其生产经

营的进一步发展。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为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16,000

万元（注：已签订最高

额保证合同

18,500

万元，实际发生担保

16,000

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26,000

万元， 全部是公司为子公司的担保

（注：已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31,000

万元，实际发生担保

26,000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30.62%

。

无对外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9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

002155

证券简称
：

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
：

临
2010-42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减持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2010

年

9

月

27

日收盘后，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湖南金鑫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

称

"

湖南黄金集团

"

）通知，湖南黄金集团于

2010

年

9

月

27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

系统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8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2%

，减持价格为

27.7

元

/

股。

本次减持前，湖南黄金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41,066,97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04%

。 本次

减持后，湖南黄金集团尚持有公司股份

233,266,97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61%

，仍为公司控

股股东。

湖南黄金集团承诺自本次减持之日起未来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

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

。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002062

证券简称
：

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
：

2010-044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9

月

27

日收到上海市建设工程

施工中标通知书，上海市污水治理白龙港片区南线输送干线完善工程

(

东段输送干管

)SST2.5

标段由公司中标承建。工程中标价

26,588

万元，计划开工日期

2010

年

11

月

16

日，工期

18

个

月。

该工程中标价占公司

2009

年度营业收入

4.44%

， 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8

日

证券简称
：

拓维信息 证券代码
：

002261

公告编号
：

2010-035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和变更议案。

二、会议基本情况

1

、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0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

14

：

00

时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0

年

9

月

26

日

-9

月

27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0

年

9

月

27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9

月

26

日

15:00

至

2010

年

9

月

27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

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

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

298

号拓维信息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新宇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55

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763914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60.29%

。 其中：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4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

85863985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9.07%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到现

场对会议进行了见证。

2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3

、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

共计

51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775157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22%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1

、关于《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议案

1.1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同意票

87498662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4 %

；

反对票

14048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6 %

；

弃权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

1.2

激励计划的期权数量、标的股票种类、股票数量和股票来源

同意票

87498662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4 %

；

反对票

14048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6 %

；

弃权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

1.3

股票期权的分配

同意票

87498662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4 %

；

反对票

14048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6 %

；

弃权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

1.4

股票期权的有效期、授权日、可行权日、禁售期

同意票

87498662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4 %

；

反对票

14048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6 %

；

弃权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

1.5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确定依据

同意票

87498662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4 %

；

反对票

14048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6 %

；

弃权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

1.6

股票期权的授予及行权条件

同意票

87498662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4 %

；

反对票

14048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6 %

；

弃权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

1.7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同意票

87498662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4 %

；

反对票

14048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6 %

；

弃权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

1.8

股票期权授予程序及激励对象行权程序

同意票

87498662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4 %

；

反对票

14048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6 %

；

弃权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

1.9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同意票

87498662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4 %

；

反对票

14048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6 %

；

弃权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

1.10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

同意票

87498662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4 %

；

反对票

14048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6 %

；

弃权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

1.11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的具体事项

同意票

87498662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4 %

；

反对票

14048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6 %

；

弃权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

1.12

会计处理与业绩影响

同意票

87498662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4 %

；

反对票

14048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6 %

；

弃权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票

87498662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4 %

；

反对票

14048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6 %

；

弃权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

3

、关于通过新的《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票

87498662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4 %

；

反对票

14048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6 %

；

弃权票

0

股，占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到现场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方式、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27

日


